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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总则

1. 0.1 为规范水运工程岩土勘察工作概算预算编制，合理确定水运工程岩土勘察费用，
制定本规则。

1.0.2 本规则适用于我国沿海内河区域水运建设工程岩土勘察初步设计概算和施工图
预算的编制。

1. 0. 3 本规则应与《水运工程岩土勘察定额》（ JTS/T 295一1-2022）、《水运工程岩土勘
察船舶机械仪器艘（台）班费用定额》（ JTS/T 295-2-2022）配套使用。
1.0.4 水运工程岩土勘察费用计算除应符合本规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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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工程岩土勘察费用计算规则（ JTS/T 128-2022) 

2 基本规定

2.0.1 水运工程岩土勘察费用应由定额直接费、其他直接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增

值税和专项税费组成。

2.0.2 费用组成应符合表 2.0.2 的规定。

表 2.0.2 水运工程岩土勘察费用项目组成表

费用项目 费用项目组成

人工费

定额直接费 材料费

勘察船机仪器使用费

高原地区增加费

特殊气象增加费

技术工作费

水 其他直接费
2、－王 安全文明施工费
工

程岩 勘察队伍进退场费

土 临时设施费

勘察费
企业管理费

用
利润

社会保险费

规费 住房公积金

其他

增值税

专项税费

2.0.3 费用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定额直接费按《水运工程岩土勘察定额》（ JTS/T 295-1-2022）和《水运工程岩

土勘察船舶机械仪器艘（台）班费用定额》（ JTS/T 295-2-2022）计算；

(2）其他直接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增值税和专项税费，按本规则的相应规定

计算；

(3）定额直接费、其他直接费、企业管理费、利润为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不含税

费用。

2.0.4 费用计算程序应按表 2.0.4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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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表 2.0.4 岩土勘察费用计算程序表

序号 费用项目 计算办法及说明

(1) 基价定额直接费 以工料机基价单价为基础，按定额规定计算的工料机费用之和

(2) 市场价定额直接费 以不含税工料机市场价单价为基础，按定额规定计算的工料机费用之和

(3) 其他直接费 三［ (1 ）×分项其他直接费费率］

(4) 企业管理费 [(1) +(3 ）］×企业管理费费率

(5) 利润 [(1) +(3) +(4）］×利润率

(6) 规费 ( 1 ）×规费相应费率

(7) 税前合计 (2) +(3) +(4) +(5) +(6) 

(8) 增值税 (7）×技术服务增值税率

(9) 专项税费 独立计算的税费

( 10) 岩土勘察费用 (7) + (8) + (9) 

注：市场价指勘察项目所在地的材料和各种设备器材的市场价格，或有关部门发布的信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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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工程岩士勘察费用计算规则（ JTS/T 128-2022 ) 

3 定额直接费

3.0.1 定额直接费应主要包括人工费、材料费和勘察船舶机械仪器使用费。

3.0.2 人工费应为按规定支付给从事水运工程岩土勘察工作人员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

计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费用及内容应满足

下列要求：

(1 ）计时工资指按勘察计时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

(2）奖金指对超额劳动和增收节支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包括节约奖、劳动竞赛

奖等；

(3 ）津贴补贴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个人

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支付给个人的物价补贴，包括流动津

贴、水上作业津贴、特殊地区作业津贴、高温高寒作业临时津贴、高空作业津贴等；

(4）加班加点工资指按规定支付的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加班工资和在法定日工作时

间外延时工作的加点工资；

(5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是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病、工伤、产假、

计划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定期休假、停工学习、执行国家或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

时工资标准或计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

(6）人工费按定额人工单价乘以定额数量的累加之和计算，定额人工单价按 144 元／

工日执行。

3.0.3 材料费应为勘察过程中耗用的材料、辅助材料等费用。材料费应按各类材料单

价乘以相应定额消耗量的累加之和计算，费用项目内容及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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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材料单价组成见表 3.0.3 ，材料单价按式（ 3.0.3 ）计算；

表 3.0.3 材料单价组成表

序号 名 称 内 甘时士，

1 材料原价或供应价格
指材料的出厂价格或商家供应价格；为供应价格时，还包括供销部门手续

费、包装费

2 材料运杂费 指材料自来源地运至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地点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3 场外运输损耗 指材料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

4 采购及保管费
指为组织采购、供应和保管材料过程中所需的各项费用，包括采购费、仓

储费、工地保管费、仓储损耗

注：材料指国内材料。

材料单价＝［（材料原价＋运杂费）×（ 1 ＋场外运输损耗率）］×

[ 1 ＋采购及保管费费率］ (3.0.3) 



3 定额直接费

(2）场外运输损耗率，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采购及保管费费率，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条

件不具备的按 2.5% 计列。

3.0.4 勘察船舶机械仪器使用费应为勘察作业时所发生的勘察工作船舶、机械和仪器使
用费，费用及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勘察船舶机械仪器使用费应按船舶机械仪器艘（台）班单价乘以相应定额的船舶

和机械艘仪器（台）班用量的累加之和计算；

(2）船舶机械仪器艘（台）班单价按《岩土勘察船舶机械仪器艘（台）班费用定额》
(JTS/T 295→2-2022）计算；司机及机械使用工、船员的定额人工单价包括工资、奖金、津
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费用内容符合第 3.0.2 条的规定；定

额人工单价按表 3.0.4 标准执行。

表 3.0.4 司机及机械使用工、船员定额人工单价（ jC/工日）

名称

司机及机械使用工

船员

单价

69.19 

1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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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工程岩土勘察费用计算规则（ JTS/T 128-2022 ) 

4 其他直接费

4.0.1 其他直接费应为定额直接费以外、完成勘察工作所需的直接费用，主要包括高原

地区增加费、特殊气象增加费、技术工作费、安全文明施工费、勘察队伍进退场费和临时设

施费。

4.0.2 高原地区增加费应为在海拔平均高度大于或等于 2000m 的地区作业时需要增加

的费用，高原地区增加费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海拔平均高度在 2000m ～ 3000m 之间时按基价定额直接费的 10% 计算；

(2）海拔平均高度大于 3000m 时按基价定额直接费的 20% 计算；

(3）无需现场开展的室内试验不计高原地区增加费。

4.0.3 特殊气象增加费应为在勘察作业期间勘察项目所在地气象台、站气象报告连续

3 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 35℃或最低气温小于或等于一 10℃时，持续作业所需的费用。

特殊气象增加费应按基价定额直接费的 20%计算无需现场开展的室内试验不计特殊气

象增加费。

4.0.4 技术工作费应为技术人员在勘察前踏勘、收集有关资料、编写勘察大纲，勘察过程

中的资料分析整理、勘察报告编制以及勘察成果评审验收等费用费用应按各类工作的基

价定额直接费乘以表4.0.4 相应费率计算。

表 4.0.4 岩土勘察技术工作费费率（%）

序号 工作类别 技术工作费费率

1 地质调查和测绘 40.00 

2 钻孔 80.00 

3 物探 15.00 

4 原位测试 50.00 

5 室内试验 10.00 

注：①表中费率按照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乙级确定，勘察等级为甲级时，表中费率 x 1. 1 ，勘察等级为丙级时，表中费

率×0.9;

②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判定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 ）有关规定执行。

4.0.5 安全文明施工费应为勘察单位为完成岩土勘察工作发生于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

用于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费用，费用及计列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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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生产费指勘察现场为完善和改进安全作业条件所需的各项费用；

(2）文明施工费指勘察现场文明施工所需的费用；

(3）环境保护费指勘察现场开展环境保护相关工作所需的费用；

(4）费用按各类工作的基价定额直接费乘以 2.0% 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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